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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數學結構

(1) 因數、合數與質數
1、 因數與倍數：

當除數可以整除被除數(意即被除數=除數*商)，則除數叫做被除數的因數，被除數叫做除數的倍數。所以什麼是因數？ 甲數被乙數整除時，乙數就是甲數的因數。什麼是倍數？ 甲數被乙數整除時，甲數就是乙數的因數。

2、因數的判別方法：

「試除法」，在除法運算中，如果餘數=0時，則除數是被除數的因數，被除數是除數的倍數。

3、質數：

一個大於 1的正整數，若只有 1 和本身兩個正因數，則這正整數叫做「質數」(prime)，否則則稱為合數(composite)。質數例如，2、3、5、7、11、13 …‥等等。

4、質數的判別： 
一個數是不是質數，只要看它能不能被比它小的質數整除，如果不能被整除，則這個數就稱為「質數」。換句話說，在120以內的任何數，只要不是2，3，5，7這四個數的倍數，那一定是質數了，我們只用這四個質數，就可以找出所有質數。

5、質因數： 
一個質數是某一個整數的因數，則這質數叫做這整數的一個「質因數」。例如 : 1、2、3、4、6、8、12、24 都是 24 的正因數，其中2、3是 24 的質因數，其它都不是24的質因數。

(2) 質因數分解

自然數中任何一個大於1的合數，都可以唯一表示成質數乘積的形式（不計因數的次序），叫做質因數分解，以60為例，60的質因數分解紀錄可以是3×2×2×5，也可以是2×5×2×3或5×2×2×3…，若不計質因數的次序，它們都是表示2個「2」、1個「3」和1個「5」的連乘積。

(3) 公因數、最大公因數與互質

1、公因數：
如果一個整數，同時是某幾個整數的因數，則這個整數叫做這幾個整數的公因數。
2、最大公因數： 
幾個整數的正公因數中最大的一個叫做它們的最大公因數。
3、最大公因數的求法：
  (1)、質因數分解法: 把各數中相同的質因數提出來後，再相乘。
  (2)、視察法: 將各數分解成標準分解式，選取它們共同質因數中次方較小者相乘。
4、互質： 
如果兩個整數的最大公因數是 1，我們就稱這兩個整數互質
(4) 倍數

倍數問題是討論一個正整數，可以由這個正整數為單位量，經由乘法的方式來產生哪些正整數。如12有哪些倍數時，1個12是12、2個12是24、3個12是36、4個12是48…..，所以12、24、36、48、都是12的倍數。

另外，有關倍數的判別法：

(1)、2的倍數的判別法：
一個整數如果它的個位數字是0、2、4、6、8那麼這個整數是2的倍數。
(2)、3的倍數的判別法：
一個整數的各位數字的和，如果為3的倍數則這個整數是 3的倍數。
(3)、5的倍數的判別法：
一個整數的個位數字如果是0或5，則這個整數是5的倍數。

(4)、11的倍數的判別法：
一個整數的奇位數的數字和與偶數位的數字和之間的差，如果是11的倍數(含0)，那麼這個數就是11的倍數。
(5) 公倍數、最小公倍數

以探討一個指定正整數有哪些倍數為基礎，可以探討兩個正整數有哪些共同的倍數的問題，這些共同的倍數稱為公倍數，而公倍數中最小的一個叫做最小公倍數。如：3和4的公倍數有12.24.36……，所以12為最小公倍數

(6) 因數與倍數之關係

在數學結構上，是由「除法原理」去判斷兩整數相除，其餘數是否為零而定。而所謂的歐幾里得的除法原理是指：若有a、b兩個正整數，則必可找到q、r兩個非負整數，滿足a＝b×q＋r的關係，且b＞r≧0，此時，a為被除數、b為除數、q為商數，而r稱為餘數；並且可記為：a÷b=q…r當r＝0，我們可以說「b整除a」或「a被b整除」；由此定義「b是a的因數」，或稱「a是b的倍數」。

二、認知結構

(1) 因數、質數與合數

第九冊第九單元，先透過學生習慣的方陣排列問題，探討給定總量方陣的可能排法，接著透過包含除及等分除的情境問題，給定總量，要求學生回答可能的等分組方式，經由討論，希望學生掌握總量可以由哪些單位量組成的意義，因為因數是由除法原理引導出來的，在討論中，期望避免學生以部分的觀點，透過合成的方式來看問題，而能由全體的觀點，透過分解的方式來看問題，透過活動，讓學生經驗單位量及單位數是成對出現的，並經驗數概念的乘法性結構，逐漸培養學生測量運思的發展。

為了讓學生在各種情境問題中，都能掌握總量可以由哪些單位量組成的意義，並使用除法算式記錄解題過程，逐步形成因數的概念，本單元活動示例1延續第九冊第九單元的活動經驗，在倍的情境中，給定總數，要求學生解決可能的單位量數值問題，透過限制學生使用除法算式，來記錄解決被乘數未知問題的解題過程的方式，希望學生在各種情境中，都能掌握總量可以由哪些單位量組成的意義，並使用除法算式記錄解題過程。

引入「小數」、「分數」與「整數」的名詞後，活動示例2先透過學生熟悉的方陣排列問題「40個小朋友排成的長方形隊伍，一排一排的人數都要一樣多，而且要全部排完，一排可以分到幾個小朋友？」，要求學生討論可以怎麼分，並限制使用有除號的算式把做法記下來，接著脫離量的情境，要求學生看著紀錄，說出40除以多少，可以剛好分完，沒有剩下？並透過「40 除以 2，剛好分完，沒有剩下，並且40和2都是整數，所以2是40的因數」的討論方式，引入因數的意義。教師宜注意，國小階段內，因數的討論是限制在正整數範圍內，所以上述的「剛好分完」，是指整除的意思，若學生出商數為分數的狀況時，教師宜加以澄清。

大部分的學生可能會使用嘗試錯誤的方式，求出某數的所有因數，例如以24為總數，學生透過判斷哪些正整數能被24整除的方式，決定24有哪些因數，如果有學生使用質因數分解的方式解題，透過算式24＝2×2×2×3找出所有的因數，教師宜淡化處理，請學生說明為什麼使用這種方式可以解題成功的理由。

第十一冊第三單元在活動示例3引入質數與合數的意義，先要求學生求出一個正整數所有的因數，在討論該正整數有哪些因數的情境下，區分質數與合數的類別，若只有1和自己兩個因數，則該正整數稱之為質數；若還有其他的因數，則該正整數稱之為合數。若有學生提問1是不是質數？教師應說明1不在質數的討論範圍之內，質數的討論範圍在比1大的正整數內。

(2) 質因數分解

因為現行課程在第九冊引入「因數分解」、「質因數分解」的名詞，要求學生對一個合數做「因數分解」或「質因數分解」，同時也引入「短除法」的名詞，要求學生使用短除法的方式求兩（三）數的最大公因數或最小公倍數；為了幫助參與實驗課程的學生，也能使用「因數分解」、「質因數分解」或「短除法」的方式，與現行課程的學生溝通數學問題，並且能看懂現行課程學生使用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大公因數及最小公倍數活動的紀錄，所以第十一冊第一單元活動示例５先引入「因數分解」，接著在活動示例７再引入「質因數分解」，幫助學生認識「因數分解」與「質因數分解」的意義，最後在活動示例８中，幫助學生看懂別人如何使用短除法來表示質因數分解的解題過程，做為本冊第三單元幫助學生看懂別人使用短除法求最大公因數或最小公倍數活動的紀錄的預備經驗。

活動示例5要求學生先將一個合數（例如：12）表示成兩個比1大的數的乘積（例如：12＝3×4），並幫助學生發現這兩個比１大的數（例如：3和4）都是原合數12的因數，接著溝通像這樣把12表示成兩個因數乘積3×4的活動叫做「因數分解」。活動示例6則要求學生，將一個合數表示成三個比1大的數的連乘積，擴充「因數分解」的意義。

在第十冊第四單元，已引入「因數」及「質數」的名詞，第十一冊第一單元則綜合這兩個名詞的意義，引入「質因數」的名詞；活動示例7先透過2是20的因數，2也是質數的方式，來溝通2是20的「質因數」的意義，再幫助學生發現質數不能再繼續分解成兩個比１大的整數的乘積，最後則要求學生將一個合數分解成質因數的連乘積，並溝通像這樣將一個合數分解成質因數連乘積的活動，叫做「質因數分解」。

成人學過一些質因數的判斷法，例如：（1）透過觀察整數的個位數字是否為偶數（或0、5），來判斷該數是否為2（或5）的倍數；（2）透過觀察整數的各位數字的和是否為3的倍數，來判斷該整數是否為3的倍數；（3）透過觀察整數「奇數位各數字的和」與「偶數位各數字的和」的差是否為11的倍數，來判斷該整數是否為11的倍數，透過這些質因數的判斷法，很容易地看出一個合數有哪些質因數。但是這些質因數的判斷法，大多涉及同餘理論，學生不易理解，因此本教材暫不引入各種質因數的判別法，希望學生使用嘗試錯誤或除的方式，逐次地將合數分解成其質因數的連乘積。

因為本教材並不要求學生透過質因數的判斷法，來找出一合數有哪些質因數，所以在第十一冊第一單元活動示例8中，要求學生使用活動示例7的方式，先將一個合數分解成其質因數連乘積（以60=3×2×2×5為例），再要求學生看著自己質因數連乘積的紀錄，透過解題過程的反省，改用有除號的算式告訴別人，是如何一個一個的將質因數3、2、2由60中分解出來，而得到最後一個質因數5；接著活動示例介紹社會上短除法的格式，要求學生看著自己質因數連乘積和除法算式的紀錄，把60分解成質因數連乘積的解題過程，再重新用短除法的格式記下來，幫助學生經驗短除法紀錄格式的意義。因為學生質因數連乘積的紀錄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類型（例如：3×5×2×2；2×5×2×3；5×3×2×2；…等），教師應要求不同質因數連乘積紀錄的學生，同時檢查自己短除法紀錄中的相對位置的關係。

教師宜注意：
（1）本教材將短除法視為學生反省與溝通如何求出質因數連乘積的另一種記錄格式，而不是另一種求質因數連乘積的解題策略

（2）本教材不要求學生學習各種質因數的判斷法

（3）本課程不要求學生記憶100以內有哪些質數，教師在教學活動或紙筆測驗時，質因數的範圍皆宜限制在13以內。

(3) 公因數、最大公因數

第九冊第九單元使用除法的觀點，由總量為起點，探討可能組成的單位量，來處理因數的啟蒙問題；第九冊第十一單元接著透過探討兩個量是否有共同組成的單位量的方式，引入公因數的啟蒙問題；甲、乙兩個量（例如12與18），以1、2、3、4、6、12為單位量都可以組成12，而以1、2、3、6、9、18為單位量可以組成18，其中1、2、3、6既是組成12的單位量，又是組成18的單位量，教材透過12與18都可以由1、2、3、6這些單位量組成的方式，引入公因數的初步概念。

在第九冊第十一單元，活動示例13先透過學生習慣的方陣排列問題，要求學生分別找出12個女生及18個男生所有可能的方陣排列方式，在要求將兩個呈方陣排列的隊伍接起來，能夠排成一個大方陣的限制下，討論男生與女生每排的人數要一樣（相同的單位量），才能將隊伍接起來。接著活動示例14透過包含除及等分除情境問題，先要求學生分別找出兩相異量各自的可能等分組方式，再透過比較各自的等分組方式，解決等組的可能數值問題，為了讓學生在各種情境問題中，都能解決等組的可能數值問題，第十冊第六單元活動示例７延續第九冊第十一單元的活動經驗，在倍的情境下，給定兩總量，透過比較各自可能的單位量數值，找出相同單位量的可能數值，希望學生在各種情境問題中，都能解決兩總量可以有哪些相同單位量的問題，為形成公因數的概念舖路。

因為學生已有許多在不同情境下解決兩總量可以有哪些相同單位量問題的經驗，也有在數的情境下討論因數問題的經驗，第十冊第六單元活動示例8在數的情境下，要求學生分別列出兩數（以40與20為例）的因數，再透過討論其中某因數（以4為例）是否為兩數共同因數的方式，引入公因數的意義（4是40的因數，也是20的因數，所以4是40和20的公因數）；預測學生面對「兩數的公因數有哪些？」的問題時，大多會採用下列兩種方式解題，第一種是先分別求出兩數的所有因數，再由其中找出共同的因數；第二種是先找出某一數的所有因數，再判斷這些因數是否為另一數的因數。先將兩數寫成質因數連乘積後，再找出公因數，是成人解此類問題的一種方法，如果學生使用這種方式解題，教師宜淡化處理，請其說明可以成功解題的理由，但不必要求其它的學生能理解。

第十冊第六單元活動示例9在數的情境中，要求學生先求出所有的公因數，再透過比較活動，找出其中最大的公因數，引入最大公因數的意義，本教材建議教師，在首次引入最大公因數意義時，宜透過先找出公因數，再由公因數中找出最大的公因數的方式進行，因為最大公因數是經過公因數間大小比較活動後產生的，不透過公因數間的比較活動，學生較無法掌握最大公因數的意義。預測大部分學生都能先求出公因數，並在公因數中找出最大公因數，這是學生可以掌握的解題策略。

部分學生也可能使用現行課程中的短除法來求最大公因數，以求18與24的最大公因數為例，短除法是利用算術基本定理，將18與24先分解為質因數的連乘積（18=2×3×3 ,24=2×2×2×3），再透過找出共同質因數乘積的方式，找出最大公因數是2×3，現階段學生無法了解算術基本定理，因此無法理解使用質因數分解引入的短除法解題方式，雖然學生可以模仿成人的步驟，透過短除法的格式，來求出最大公因數，但是當學生找出2是18與24的因數，再找出3是9與12的公因數時，無法理解為什麼2×3會是18與24的最大公因數。基於上述理解上的困難，本教材暫時不引入使用短除法求最大公因數的解題策略。

在82年課程標準中並沒有要求引入兩數互質關係的認識，因為如果不使用短除法的方式求最大公因數和最小公倍數，或不使用約分的方式引入最簡分數，在國小階段不引入互質的名詞，對國小學生而言，並不會有溝通上的困難，因為現行課程在第九冊第一單元引入互質的名詞，為了幫助參與實驗課程的學生，也能使用互質的名詞與現行課程的學生溝通數學問題，所以在活動示例10引入互質的意義，活動示例中，先要求學生求出兩數所有的公因數，並討論當兩數的公因數只有1的時候，我們說這兩個數互質。

使用短除法求質因數分解的原理牽涉到算術基本定理，而使用短除法求幾個合數的最大公因數或最小公倍數時，更牽涉到組合問題，學生不易理解（參見第十一冊第一單元），故而本課程並不建議由兩數的質因數連乘積的觀點來求取最大公因數或最小公倍數。在第十一冊第一單元，要求學生先將一個合數，分解成質因數的連乘積，再重新用短除法的格式表現質因數的連乘積，幫助學生熟悉短除法的紀錄格式；而在本單元活動示例2與活動示例5，則要求學生先求出兩數的最大公因數或最小公倍數，再由已經求出的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開始，透過短除法來討論兩數與最大公因數或最小公倍數的質因數連乘積間的關係。

因為本教材所採的教學策略，先要求學生先找出兩數的最大公因數，將它們都表示成質因數連乘積後，再檢討三個質因數連乘積間的關係，用短除法來記錄這些關係，而在此討論的過程中，學生必須先察覺，這兩數最大公因數的所有因數，都是這兩數的公因數，所以活動示例１先要求學生找出最大公因數，再要求學生判斷最大公因數的所有因數是否為原先兩數的公因數，以作為活動示例２進行時概念的基礎。

活動示例2先給定兩合數，要求學生先找出其最大公因數，再討論此兩合數的質因數分解，透過兩個質因數連乘積的比較，決定它們相同的部分；透過乘法交換律的概念，要求學生重新排列這兩個質因數乘積，使得它們相同的部分都能按同樣的順序排列在連乘積的前面；接著，按照使用短除法記錄質因數分解的同樣方式（參見第十一冊第一單元），將重新排列的質因數連乘積中相同的部分表現出來；最後，將相同部分的連乘積計算出來，和原來求出來的最大公因數進行比較，經驗此共同部分的連乘積恰好和最大公因數相同。以求72和60的最大公因數為例：活動示例要求學生先求出兩數的最大公因數12，再要求學生分別將72和60分解成質因數的連乘積，透過比較，決定兩個質因數連乘積的相同部分是「2、3、2」，透過重新排列，形成「60＝2×3×2×5； 72＝2×3×2×2×3」的紀錄，接著要求用短除法的格式重新記錄，描述如何將72和60中相同的質因數2、3和2，一個一個的分解出來，再要求學生求出共同質因數的連乘積是多少？並與先前求出的最大公因數12比較，發現兩者的答案相同。

在上述的活動中，教師宜注意兩件事，第一、進行比較兩質因數連乘積時，須同時注意質因數的種類與它出現的次數兩種要素，例如：60有2、3、5三種質因數，其中2出現兩次，3、5各出現一次，72有2、3兩種質因素，其中2出現 3次，3出現兩次，因此在60與72質因數連乘積中，相同的部分是都有兩次2與一次3；第二、本教材使用短除法來記錄分解出相同質因數的過程，進而經驗相同部分的連乘積恰好等於最大公因數，而不是教學生計算的捷徑，亦不宜強求學生使用此種策略來解最大公因數的問題。

第十一冊第三單元的最後列有參考活動，其流程與活動示例2大致相同，活動示例2是求兩個數的最大公因數，而參考活動則是求三個數的最大公因數，教師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需要進行教學，在國小的教材中，它的應用性並不大。

(4) 倍數

倍數問題是指定一個正整數做為單位量，詢問由此單位量可以乘法性地生成哪些正整數？例如：探討6的倍數時，以「6」為單位量可以產生6、12、18、…，這些以「6」為單位量所生成的正整數，稱之為「6」的倍數。

注意地方：國小階段，討論倍數時，並不包含0，因為在日常生活中，不易找到例子讓學生接受任何正整數都可以當做單位量來組成0，也就是說學生不易接受0是任意正整數的倍數。

另外，當討論a是b的倍數時，指的是a、b兩個正整數滿足a數除以b數的商數也是整數的關係，與日常生活中談論的a量是b量的幾倍有些不同，日常生活中的幾倍指的是數量上的多少倍，a量或b量並不一定是整數，兩者間也不一定要滿足整數倍的關係，例如我們常說1公斤的a物是2公斤b物的0.5倍，但是1不是2的倍數，我們也常說2是0.5的4倍，但是2也不是0.5的倍數，因為0.5不是整數。

(5) 公倍數、最小公倍數

倍數的問題，是指一個正整數做為單位量，藉由此單位量可以乘法性地生成那些正整數，因此佈置乘數未知的乘法算式填充題，如2*(  )=10，幫助學生探討2是否能成法性的生成10，引入了倍數的意義。

而公倍數的問題則在單位量與單位數的轉換上，如關於韓信點兵的問題，這是利用找出兩正整數的公倍數（最小公倍數）的方法。其問題類型如：「甲班的學生不超過40人，平分成3組可以剛好分完，沒有剩下；平分成4組也可以剛好分完，沒有剩下。甲班可能有多少學生？」。已有尋找兩整數的公倍數（最小公倍數）的經驗，雖然上述問題中的組數是單位數的概念，測量運思的學生可以掌握乘法交換律，彈性地互換單位量與單位數的角色，而直接尋找3與4的公倍數來解決問題，即使尚未發展測量運思的學生，亦可在理解題意後，用嘗試錯誤的方式進行解題，例如：一組有1個人，3組有3個人；一組有2個人，3組有6個人；…；一組有1個人，4組有4個人；一組有2個人，4組有8個人；…。

學生透過比較活動，找出其中最小的公倍數，引入最小公倍數的意義，我們預測學生可能使用下列兩種方式解決求最小公倍數問題，第一種是先分別求出兩數在某數量範圍內所有的倍數，決定哪些是公倍數，再由其中找出最小公倍數；第二種是依序找出某一數的倍數（2倍、3倍、4倍… ），再判斷這數是否為另一數的倍數。如果學生使用現行課程中的短除法來求最小公倍數，教師宜淡化處理，現行課程中使用短除法的格式來求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但是其步驟並不盡相同（考慮用短除法求三個數的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主要的原因是，學生如果不了解算術基本定理，無法溝通如何使用短除法求最小公倍數的意義。

此外，利用短除法求三個數的最小公倍數，比利用短除法求兩個數的最小公倍數困難許多，因為牽涉到更複雜的組合方式，當學生無法分辨「三數互質」與「三數兩兩互質」的差異時，即使只要求學生正確的模仿如何使用短除法，而不要求學生瞭解這種方法的原理，都相當的困難。因此求三個數的最小公倍數的問題，在國小的教材中，應用性並不大。

(6) 因數與倍數之關係

為了幫助學生能察覺到因、倍數間的關係及單位量及單位數是成對出現的，並經驗數學概念的乘法性結構，讓學生察覺此整數為其所有因數的倍數。同時，幫助學生察覺一數是其所有因數的公倍數，此一活動要求學生先求出某數（例如：20）所有的因數，再透過判斷該數（20）是否為其所有因數（例如：1，2，4，5，10，20）的倍數的方式，幫助學生察覺一數是其所有因數的公倍數。

三、教學策略


依據能力指標有關因數與倍數的部分，提出教學策略，策略內容包括[學習重點]與[教學範例]。

(1) 能力指標5-n-03  

能理解因數、倍數、公因數與公倍數

學習重點
1、 整除：
整數除以整數，如果所得的商是整數，餘數是零時叫做整除。

例如：6/2＝3，則6可被2整除。

2、 因數：
甲數能被乙數整除時，乙數就是甲數的因數。

例如：6/2＝3，2為6的因數。

3、 公因數：
一個整數是幾個整數共同的因數，這個整數就叫做這幾個整數的公因數。

例如：6＝2x3  10=2x5，則2為6和10的公因數。

4、 倍數：
甲數能被乙數整除時，甲數就是乙數的倍數。

例如：6/2＝3，則6為2的倍數。

5、 公倍數：
一個數是幾個數的共同倍數，這個數叫做它們的公倍數。
例如：2x24=48   3x16=48，則48為2和3的公倍數。

6、 一個數的倍數有無限多個。

7、 任何整數的倍數中，最小的是本數，最大的是無限大。
8、 甲數是乙數的倍數，乙數是甲數的因數。
例如：2x3=6，6為2、3的倍數，而2、3為6的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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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1 
· 12有哪些因數？ 請一一列出

· 想法→ 

1.甲數能被乙數整除時，乙數就是甲數的因數。

2.凡是能整除12的整數都是12的因數。

3.大於1的任何整數，其因數中最小的是1，最大的是它本數。

· 解答→  

12÷1＝12…0    12÷5＝ 2…2   12÷9＝1…3

12÷2＝ 6…0    12÷6＝ 2…0   12÷10＝1…2        

12÷3＝ 4…0    12÷7＝1…5    12÷11＝1…1        

12÷4＝ 3…0    12÷8＝1…4    12÷12＝ 1…0

A: 所以1,2,3,4,6,12為12的因數

[image: image7.png]



範例2
· 三位數中，18的倍數共有多少個？

· 想法→ 
三位數中最小的數是100，最大的數是999

· 解答→ 
100÷18= 5…10   999÷18= 55…9          
55-5= 50

A: 50個

[image: image8.png]



範例3
· 找出12和18的公因數

· 想法→ 
分別找出12和18的因數，然後找出共同的因數，就是12和18的公因數。

· 解答→
2的因數有 1,2,3,4,6,12
18的因數有1,2,3,4,6,12      
12和18的公因數是1,2,3,6       
所以公因數是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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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4 

· 小美有6元，阿華的錢是小美的3倍，元元的錢是小美的4倍，請問阿華和元元各有多少錢？

· 想法→倍數觀念

· 解答→
6的3倍為6x3=18      
6的4倍為6x4=24

A：阿華有18元，元元有24元。

[image: image10.png]



範例5 

· 用相同長度的積木，排滿24公分，請問有幾種排法？

· 想法→
要排24公分，我可以使用24個1公分的積木，或是12個2公分的積木，只要為24的因數即可

· 解答→
24的因數

A：24個1公分    12個2公分   8個3公分    6個4公分   
4個6公分   3個8公分   2個12公分   1個24公分   共8種
[image: image11.png]



(二)
能力指標6-n-02  

能認識兩數的最大公因數、最小公倍數與兩數互質的意義，理解最大公因數、最小公倍數的計算方式，並能將分數約成最簡分數

學習重點
1、 最大公因數：
幾個整數的幾個公因數中，最大的公因數叫做這幾個整數的最大公因數。

例如：12和18的公因數有1.2.3.6，所以最大公因數為6。

2、 最小公倍數：
公倍數中最小的一個叫做最小公倍數。

例如：2和3的公倍數有6.12.18.24.30……，所以6為最小公倍數。

3、 質數：
一個大於1的整數，除了1和本數以外如果沒有別的因數，這個整數叫做質數。

例如：2.3.5.7.11.13.17……
4、 合數：
一個大於1的整數，除了1和本數以外如果還有別的因數，這個整數就叫做合數。

例如：4.6.8.9……

5、 互質：
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整數如果除了1以外沒有別的公因數，他們的最大公因數就是1，這樣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數叫做互質。

例如：2、3的最大公因數為1，所以2、3互質

6、 質因數：
當一個數之因數本身亦為質數時，我們稱呼此因數為該數之質因數。
[image: image12.png]



範例1
· 最靠近50的三個質數的和是多少?

· 想法→
質數為一個大於1的整數，除了1和本數以外如果沒有別的因數。

· 解答→
最靠近50的三個質數是43,47,53

43+47+53=143

A: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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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2
· 五年甲班男生有24人，女生有16人，如果男女混合分組，每組男生一樣多人，每組女生一樣多人。最多可以分幾組？

· 想法→
每組人數一樣，所以
男生可分為1、2、3、4、6、8、12、24組      
女生可分為1、2、4、8、16組
又男女混合分組，男生、女生分組數要相同，所以分1、2、4、8組

· 解答→
最多可分為8組（最大公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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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能力指標7-n-01  

能理解因數、質因數、倍數、最大公因數和最小公倍數，並熟練質因數分解的計算方法

學習重點 

1、 短除法：
這是最常被使用的方法。
例如：

[image: image1.jpg]


把求出來的左邊各數(紅色數字)相乘，就可以得到最大公因數：2×2＝4，將外圍數字相乘，即可得到最小公倍數：2x2x2x3=24。

2、 質因數分解法:
先將數各別做質因數之分解，並列為標準式
例如：36＝2x2x3x3   48=2x2x2x2x3 
最大公因數2x2x3=12   最小公倍數2x2x2x2x3x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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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輾轉相除法：
適合用來處理數字比較大的數。
例如：以輾轉相除法求出1280，1620的最大公因數？

[image: image63.jpg]
(1)、 先用1620除以1280 ,得到1餘340
(2)、 再用1280除以340,得到3餘260
(3)、 如此輾轉相除,最後整除前是除以20,20便是最大 公因數
[image: image16.png]


範例1 
· 老師有30包糖果和20包餅乾，如果每個學生都可以分到一樣多的糖果和一樣多的餅乾，請問最多可以分給幾個學生？

· 想法→
可以分到一樣多的糖果及餅乾，表示一定可以整除，所以找出30、20的因數，再找出最大公因數即可。

· 解答→
30=2x3x5   20=2x2x5  最大公因數2x5=10（可分給10位學生）

[image: image17.png]



(四)
能力指標7-n-11  

能以最大公因數、最小公倍數熟練運用至約分、擴分、最簡分數的計算

學習重點 

1、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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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等值分數。

2、 擴分：
一個分數的分子與分母可以同時乘以一個不是0的整數，成為等值分數。


[image: image21.wmf])

0

0

(

¹

¹

´

´

=

，ce

b

c

b

c

a

b

a


4、 約分：
一個分數的分子與分母可以同時除以一個不是0的整數，成為等值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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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最簡分數：
一個分數的分子與分母互質。若( a , b ) = 1，則
[image: image23.wmf]b

a

為最簡分數。

6、 分數的四則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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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1 
· 請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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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2 
· 請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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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3 
· 請判斷
[image: image43.wm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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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何為最簡分數。

· 
[image: image47.wmf]6

5

：因為5,6互質，所以為最簡分數。

· 
[image: image48.wmf]19

16

：因為( 16 , 19 ) = 1，所以為最簡分數。

· 
[image: image49.wmf]15

5

：因為( 5 , 15 ) = 5，5和15不互質，所以不為最簡分數。

· 
[image: image50.wmf]21

14

：因為( 14 , 21 ) = 7，14和21不互質，所以不為最簡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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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4 
· 分數的四則運算─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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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算規則：
式中括號要優先，從小到大依序算，接著次方再乘除，最後才算加和减。

先算小括號──→原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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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BED Equation.3  [image: image55.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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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算中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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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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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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